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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就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

 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》中

关于统一地理标志认定的要求，加强地理标志保护，规范地理标

志专用标志使用，国家知识产权局起草了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

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 

为更好的反映行业声音，集中反映我市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对

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意见，我

会现向各会员单位征集意见和建议。请各机构将意见和建议于

2019 年 12 月 5日前反馈至我会邮箱：ip@capitalip.org。 

首知服协〔2019〕121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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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 (征求意见稿 ,,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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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 

第一条【目的依据】为加强我国地理标志保护，规范地理标

志专用标志使用，根据中共中央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》

中关于统一地理标志认定的要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

则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《地

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《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》

《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本办法所称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，是国

家知识产权局设立的官方标志，用以表明使用该专用标志的产品

的地理标志已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注册批准。本办法所称的地理标

志，包含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作为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的地

理标志。 

第三条【机构职责】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统一制定发布地理

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要求，组织实施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监

督管理。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的日

常监管。 

第四条【使用人义务】经公告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

志的生产者，已作为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合法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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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，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备案的其他使用人是地理标志专用

标志合法使用人。 

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应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，按照

相关标准、管理规范和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，及时向社会公开

并定期向辖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报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

况。 

 第五条 【专用标志样式】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样式为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

第六条 【使用要求】对于地理标志保护产品，应在地理标

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图样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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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与地理标志名称一同使用，并标

注所执行的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号。 

对于作为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，应在地理标

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相关商标注册

号。图样如下： 

 

同时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与该地理标志一同使用。 

对于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国外地理标志保护产品，应在

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经销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图

样如下： 

 

第七条 【矢量图下载】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在



- 6 - 
 

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案矢量图。地理标志专用标

志矢量图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，标注后应清晰可识。 

第八条 【使用人标示方法】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

可采用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标示方法有： 

（一）直接印刷在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；  

（二）加贴或吊挂在产品或包装物上； 

（三）直接印刷、悬挂或以其他方式展示在会议、宣传等活

动场所上； 

（四）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标示方法。 

第九条【对合法使用人的监督管理】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

使用人，未按相应标准、管理规范或相关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

的，或者在 2 年内未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的，知

识产权管理部门停止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资格。 

  第十条【对他人的监督管理】对于未经核准公告擅自使用或

伪造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；或者使用与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相近、

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，

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的行为，相关部门依照法律法

规和相关规定进行查处。 

  第十一条【监管信息报送】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定期向

国家知识产权局报送上一年本辖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和

日常监管信息。鼓励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和日常监管信息通过

地理标志保护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。 

第十二条【解释】本办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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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【实施】本办法自 2019 年 月 日起实施。原相关

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管理办法和公告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印发：各会员单位 

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1月 19日印

 


